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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郭順濠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0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fg061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230428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書函1份 (26070076_1123042806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函釋公立學校教職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其

遺族支領月撫卹金之發給時間點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2年5月11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120045735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

例）第51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教職員在職期間死亡者，由

其遺族或服務學校申辦撫卹。（第2項）教職員於休職、停

職、停聘或留職停薪期間死亡者，除其留職停薪期間係借

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，其遺族或服務學校得依本

條例規定，申辦撫卹。……。」第66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條

例所定退撫給與，一律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方式為之，並

依下列規定發給：……五、首期月撫卹金經主管機關審定

後，自教職員死亡之次月起發給；第2期以後之月撫卹金，

配合統一作業，每月發給一次。第58條及第59條所定按遺

族未成年子女人數，每月加發之撫卹金，亦同。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石牌國小 1120518

*SHAA112600364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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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茲以公立學校教職員（以下簡稱教職員）撫卹制度之建

置，旨在適時、適足照護亡故教職員遺族。然審酌教職員

亡故當月除已於發薪時扣收自提繳付之教育人員退休撫卹

基金費用外，自其亡故次日至當月底之薪俸無須退還，並

按整月標準計算為其撫卹年資，為避免亡故教職員支薪之

年資（期間），有同時發給月撫卹金之情形（即政府對同

一年資同時發給薪資及撫卹金之重複發給情事），故退撫

條例第66條第1項第5款乃明定，首期月撫卹金及每月加發

之未成年子女撫卹金，經審定機關審定後，均自教職員死

亡之次月起發給。

四、至針對於留職停薪期間死亡之教職員（非借調依法銓敘審

定之公務人員者），其遺族或服務學校依退撫條例第51條

規定，仍得申辦其撫卹，惟其遺族支領月撫卹金之發給時

點為何，於退撫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尚無規定。茲考量上開

留職停薪期間之教職員並未支領月薪，亦無重複發給撫卹

金之問題，爰教職員倘於上開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應自教

職員亡故之次日起發給月撫卹金及每月加發之未成年子女

撫卹金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原書函一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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